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2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0日（星期二）10時7分至10時31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林委員奕華

鄭委員運鵬

協商主題　一、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請蔡英文總統須針對8月28日以無預警、閃電式開放瘦肉精美豬及三十月齡美牛以上進口台灣一事，至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向國人說明清楚並再次重申如何保障國人的食安問題，請公決案。

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要求行政院公開對美談判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台灣的過程，後續台美雙邊貿易會談應秉持公開透明原則，每月向立法院提交書面報告；另請蔡英文總統針對黑箱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乙事公開向國人道歉，請公決案。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現在開始進行協商，協商主題是國民黨的提案。這2個議決案是在9月18日提出的，當時院長宣告交付朝野協商，現在已經過了一個月的冷凍期，所以我們今天先進行黨團之間的協商，如果今天的協商沒有結論，還要經過院長召開朝野協商的程序，最後才會到院會去處理。

今天我們就協商國民黨提出的2個公決案，案由都不用講了，就講最後的結論，第1個公決案是希望建立憲政慣例，請蔡英文總統就無預警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一事，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向國人說明清楚並再次重申如何確保國人的食安問題；就是邀請他來做咨文報告。前兩天我們也看到立法院游錫堃院長在一個憲政研討會上表示，立法院不該成為行政院的立法局，他會致力於建立憲政制度，希望將來總統都能依憲法規定，常態化地定期到立法院做咨文報告。這跟我們提的第1個議決案不謀而合，現在讓蔡總統到立法院做針對含瘦肉精美豬進口的咨文報告，不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嗎？

我們先討論第1個議決案，現在徵求大家的意見，謝謝。

主席（鄭委員運鵬）：謝謝林總召。朝野協商就是為了儘量不要在議事上有肢體衝突，所以用協商的機制來做緩衝。對於剛才林總召所講的，雖然我們的憲法有總統到立法院做國情咨文報告的條文，但是大家也知道它不會發生。因為我們不像美國，總統去做國情報告的時候，有那樣的文化和慣例，不管朝野，大家都排排坐，聽完之後拍拍手。我們不可能要求國民黨這樣做，也不可能要求其他委員這樣做；你們執政的時候也一樣。所以游院長講的是在修憲的前提之下，希望建立一個權責相符的制度，如果像國民黨講的既要總統來報告，又要閣揆同意權，這就有矛盾了。所以制度和美豬、美牛是兩件事情，我們應該切開來處理。

再來就是有關明年1月1日開始，美豬、美牛的擴大進口，其實這是公共政策，總統8月28日就召開記者會做說明，這是最負責任的做法，蘇貞昌院長也在這個會期的第1次會議就應國民黨黨團和其他在野黨黨團的要求，針對美豬、美牛的問題進行專案報告並詢答完畢，這是大家互相配合，不然其實我們也可以不答應第1次會議就由蘇院長來做美豬、美牛的專案報告。在那樣的前提之下，過程中除了美豬、美牛的專案報告，紓困3.0、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和總預算其實也都在院會裡面報告過，所以今天協商的這兩個案子基本上沒有意義啦！

公共政策的執行大家各負各的責任，在野黨當然有權利要求和杯葛，這也是在野黨的工作之一，我們儘量尊重，但是這兩個案子民進黨是不可能同意的，所以今天在這裡可能不會有結論，因此是不是儘快由游院長就這兩個案子召集協商，真的協商不成就進入議事該有的程序？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請陳委員椒華發言。

陳委員椒華：針對是不是要請蔡總統來報告，時代力量是可以支持的。因為美豬的議題對國人的健康其實很重要，而且是不是有表達清楚？7天的預（公）告時間真的是太短。這也是讓執政黨瞭解，不論在野黨或人民，大家真的是很重視食安，過去這幾十年，有關食安的議題，國人都是很關注的。

至於報告的部分，如果院長能夠每個月來做報告，尤其是針對有爭議的事情進行充分的說明，我想時代力量這邊也是支持的。

接下來是道歉的問題，其實剛剛民進黨這邊有表達是不會答應的，時代力量這邊則是認為，過去很多議題我們也覺得總統沒有執行或兌現承諾，除了參審、陪審的問題，藻礁的部分他答應要保留，後來也違背承諾，所以蔡總統要道歉的並不少。我是覺得，如果國民黨認為一定要總統道歉，那麼我們是尊重；這也是他們的權利，而我們是民主國家嘛！如果以杯葛的方式來影響很多重大議案或質詢的進行，我覺得可能也不是最好的做法。當然我也是希望趕快道歉了事，不過真的也要尊重。

以上是時代力量的意見。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接下來請民眾黨高委員虹安發言。

高委員虹安：兩位主席和與會人員，大家好。對於這樣的提案，我們第一個要講的是，剛剛鄭委員提到，8月28日蔡總統召開記者會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但是從8月28日到今天，一個多月的時間以來，民間的疑慮其實非常多，各部會首長也多次到立法院備詢，可是詢答之後還是不停地有一些案外案發生。所以我想，時空環境、背景不同，總統在8月28日的記者會做完說明之後，在這一個半月的時間裡面，看起來全民確實對這個議題還是有很大的疑慮。

我在這邊也分享一個自己的經驗，就是在先前我們和衛福部溝通的過程當中，衛福部官員在我們的地方座談會上，直接對著大家說：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策。意思是說，有很多事情，包含我們談判的狀況或目前的政策和配套措施，其實蔡總統在一個半月之後應該是有很多新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說明的。所以這個部分民眾黨黨團目前是支持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但是就如同剛剛鄭委員說的，其實總統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因為並沒有詢答的過程，而是做完報告就離開，所以我們也要很務實地講，對於這個案情的推進或者是在野黨想要達到的訴求，可能也不會產生多大的效果，這是我們必須說明的；但也不能說因為沒有辦法達到務實的效果，就不做這件事情。總之，這個提案我們是支持的。

另外一個提案我覺得要分成兩個部分，所以我們可能比較保留。每個月向立法院提交書面報告的部分我們是同意的，因為談判的進度會一直不停地隨著國際情勢而演進，所以每個月向立法院提交書面報告的部分，我們同意並支持。但是在道歉這件事情上面來講，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這個道歉當然是等到蔡總統說明完之後，決定這個狀態到底是不是國人可以同意的。這點自有公評啦！所以這個提案就比較尷尬，我們可能比較支持的是上半部的部分。

至於道歉這一塊的話，第一個，就這個語詞來講，也許我們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事證，再決定是否要道歉這件事；第二個，可能這個也不太會真的發生。像你們在議場付出這麼多的努力，其實也沒有得到蘇貞昌院長正面的回應，所以我覺得對這個提案我們就比較先保留，好不好？先這樣子發言，謝謝。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先請林委員奕華發言，再請邱委員臣遠發言。

林委員奕華：謝謝，我說一下國民黨黨團的立場。剛剛我們總召有說了一部分，當然，我們還是要提到總統在8月28日宣布明年1月1日萊豬要進口的事，但是我們都知道其實按照法律、按照食安法，這個決策過程是有問題的。按照食安法，應該要先召開風險評估會議、諮議會，就整個流程來說，甚至也應該要開食安會報。但是我們今天拿到一份我們去調的資料，就是食安法裡面規定行政院至少每3個月要開1次食安會報，可是食安會報最後在108年的時候只開了1次，107年3月、6月、9月、12月非常正常地召開，到了108年，就只有6月3日開過1次，也就是從108年到現在，行政院食安會報只開了1次，所以整個流程都沒有按照法定來走，像剛才高虹安委員說的，變成是總統宣布，然後行政單位來配合。我們在相關委員會質詢的時候也問了事務官，事務官都說明年1月1日要進來這件事情都是總統宣布了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因為是這樣的流程，我們很希望總統能夠來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說明做決定的狀況。當然，最好的情況是，我們也希望總統能夠聆聽委員的意見，讓委員提供一些建言，總統可以統一在最後回應委員的建言。游院長也希望在他任內寫下憲政上的第一次，以後形成我們的憲政慣例。其實不修憲還是可以做的，依照現在的憲法，其實就是可以做的。所以我們還是建議能夠讓蔡總統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我相信對於立法院或國人來講，對於這件事情才能夠有比較透明、整體的瞭解。

另外，剛剛提到希望能夠瞭解每個月雙邊貿易談判的進度，這也是站在人民知的權利，我希望各黨團能夠支持。

至於道不道歉這件事情，如果今天總統願意來做國情報告，我們願意做文字上的修正，但是前提是總統要願意來立法院做整體的說明，謝謝。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接著請邱委員臣遠發言。

邱委員臣遠：感謝。基本上我們民眾黨團針對邀請總統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的部分，我們是支持的，因為我們記憶猶新，游院長剛上任的時候，也希望重建國人對立法院的信心及形象，我想這是一個建立憲政慣例很好的機會，我覺得不管對於國人知的權利，還是在野黨、執政黨、蔡總統本身，都是一個很好的呈現，所以對這個部分我們是支持的。

至於在過程中的書面報告、公開臺美雙邊貿易談判的進度，我們都支持。基本上針對道歉的部分，本席個人覺得道歉的部分其實是各說各話，就是國、民兩黨都有時空背景上的轉換，也可以考慮一起道歉，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所以我們覺得如果今天的協商有一個進度的話，如果蔡總統願意來，針對臺美雙邊的貿易進度，大家也願意做這樣的書面報告，我想可以在文字上酌修，剛剛林為洲總召也有提出，如果可以達到這樣的慣例，我想這是一個對於國家前進、推動很好的力量，不然照這樣子的議事杯葛下去，造成國會的空轉，對於國人及立法院，對於整體對外的形象，都不是很好，因為現在不只萊豬的議題，還有非常多的民生議題需要討論，包括水情、疫苗之亂等等，還有相關的法案現在都大塞車、被卡住，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夠理性。我也呼籲民進黨是不是可以慎重考慮今天我們協商的幾個訴求。以上，謝謝。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請邱總召發言。

邱委員顯智：各位同仁。針對第1案有關總統來立法院進行國情咨文的部分，我們應該是可以贊同的，因為可以讓我們瞭解現在的主要重大政策，也能夠讓總統可以有一個機會向國會報告。

第二個部分就是針對貿易談判或是貿易的進程，乃至於國會要不要能夠清楚地知道這件事情，我認為這個也是有必要的。主要的原因在於，假設這些對外的談判，就像當年在兩岸服貿協議的時候也是一樣，一旦簽訂之後，事實上國會的權限就受限，只能以包裹式的方式去處理。所以就這個部分，過去很多專家學者、社會各界關心貿易協定的人士其實也有指出，基本上這種貿易協定都是有傷害的部分，也有我們國家有得到利益的部分，但是兩者之間要怎麼樣去做一個權衡？因為一旦簽訂之後，國會監督的權限會受限，所以基本上事前的參與、讓國會也能夠瞭解這樣的進程，我覺得這是事理之必然。所以基本上就是定期報告，然後每月或是什麼樣的時程，應該都是可以支持的。

第三個是道歉不道歉的問題，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重點，因為其實民主政治黨派之間、各黨各派之間對一個議題本來就會有歧異，不然的話，就不會有parties，就不會有多黨。今天因為不同政黨之間針對某些議題有歧異，甚至我們時力也是一樣，針對一些議題跟其他的黨不一樣，就必須要去道歉，我覺得應該不是這樣的說法，反而是事實的釐清、公開、讓國會可以去參與及瞭解的情況比較重要。本來對議題就是會有不一樣的立場及不一樣的見解，如何能夠說服人民自己的立場是比較有道理、比較站得住腳的，這個部分才是重點。以上。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好。鄭委員再說一下，我們要做結論了。

主席（鄭委員運鵬）：今天是執政黨1對6，但是理性討論，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接受。看起來對這兩個提案裡面很多部分，即使是在野黨的委員，大家意見也不一樣，多少都有一點出入，所以這也不太可能有結論，沒關係，反正我們的態度一定跟這兩個案子不一樣。

我再就幾個部分報告，跟大家說明一下。有關於總統來立法院做國情咨文報告的形式，這要從修憲上面我們到底是總統制、內閣制做一併處理，修憲委員會很快就要召開，我也希望真的認真的話，大家把這樣的形式、總統的權責及行政院長的權責，在這次修憲的時候好好討論，不要做半套的。我們修憲那麼多次，其實有很多條文都已經形同具文，各方都有不同意見，所以要總統來報告就是政治動作。總統來立法院，要不要詢答？剛才高虹安委員有講，沒有詢答，也沒有人滿意，我們也不能保證臺下所有的委員都會安靜聽講，我們沒有那樣的文化及慣例，包含以前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不可能讓總統來這邊做報告的時候，下面還在拿麥克風叫囂、甚至有攻擊動作，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覺得要建立慣例從以後的修憲開始，也不要像上次講要廢考、監兩院，後來又縮回去。這個東西要嚴肅面對，美豬、美牛只是單一議題，所以有關總統來立法院做國情報告，到目前為止大家都很清楚，你們執政的時候、我們執政的時候，都知道不會發生。

第二個，我可以跟各位保證，蔡英文總統與蘇貞昌院長在政策上的立場一定一致，如果各位對美豬美牛議題什麼意見，那麼我要呼籲，讓總質詢儘快開始，質詢時想問什麼沒人可以阻擋，想問美豬美牛問到飽，也是委員的權利。蘇貞昌院長一向快人快語，一向都是直接回答，大家直球對決。只要開始總質詢，你們想怎麼問都可以！蘇院長的立場跟蔡英文總統的立場一定一致，這點我可以保證。以上幾點向各位報告，至於道歉一事，大家都很清楚這是政治動作，我們尊重！但民進黨不可能接受這樣的提案！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我再補充兩點，針對道歉一事，如果他願意來咨文報告，我們也可以修改議決案，畢竟來做報告比道歉好，至少來說明，這樣我們也可以修正，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剛剛邱顯智委員提到，政黨的政策方向不一樣，所以這個其實很正常，不需要道歉，這是因為政策方向不一樣。現在重點在於，自己跟自己不一樣！民進黨現在開放，但以前卻嚴格要求不能開放！民進黨現在的政策和以前完全相反，所以我們才會要求說道歉！並非政策跟我們不一樣，而是民進黨跟自己的政策不一樣。我們可以修正，但看來即使修正，民進黨也不會同意！結論就是：要求總統到立法院做咨文報告一事，四個政黨中，有三個政黨支持，只有民進黨反對，三比一通過！

主席（鄭委員運鵬）：現在是在協商，你不要隨便下結論！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當然！等一下就簽一簽，但因為政黨協商需要四個政黨都同意才算通過。等一下大家就簽一簽，但他們不會簽。如果他願意來做咨文報告，那麼國民黨第二個提案就是，每個月來報告進度，這點大家都沒意見，也是做得到的。至於不道歉，那我們也可以接受，因為有來做咨文報告，所以我們願意修改，這樣三個黨就可以簽了，但民進黨沒辦法簽，也因此，今天的協商不成立。

主席（鄭委員運鵬）：以經貿談判進度來說，只要我們排定議程，他們就要來報告了，不需要寫在上面。好，你們隨喜，你們簽，但民進黨不會簽。但我們會儘快請游院長召開協商，好不好？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請蔡委員壁如。

蔡委員壁如：已經破局了？就是不成立？那我只能表達遺憾了！這種情況已經兩個月了，我們應該要有智慧來讓這件事圓滿結束。處理這件事需要智慧來解決，而我相信有很多方式可以很有智慧地去解決問題。像昨天經濟委員會鬧一鬧後突然提出散會動議，很不尊重後面已經登記發言的委員。朝野都必須超黨派，所以在這裡的應該都是有智慧的人，大家應該可以好好討論一下……已經討論過但還是不成案？好，我瞭解。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雖然未達成共識，那麼其他三個黨還要簽嗎？就不用簽了！

主席（鄭委員運鵬）：今天是我們共同主持，所以不會有結論，但我們請游院長儘早召開協商，好不好？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也就是沒有共識，但其實有三個黨有共識，只是民進黨不同意。

主席（鄭委員運鵬）：兩案均保留，送請游院長召集黨團協商。

主席（林委員為洲代）：議事程序是如此，所以兩案保留，送院會處理，請院長召集黨團協商。

散會（10時31分）



